
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鐵路事宜小組委員會 

 

二零零八年十二月八日港鐵觀塘綫架空電力設備故障的事故 

及近期的鐵路事故 

 

目的 

 

本文件就二零零八年十二月八日港鐵觀塘綫架空電力設備故障

的事故作出初步評估; 以及就過去六個月發生的鐵路事故，匯報政府

在監察鐵路安全及服務表現方面的工作。 

 

政府監察鐵路安全及服務表現的工作  

 

2.  政府一向十分重視鐵路公司必須時刻保持安全可靠的服務。機

電工程署及運輸署分別負責監察港鐵系統的安全和服務表現。 

 

3.   機電工程署負責監察鐵路系統的安全，確保鐵路公司在鐵路系

統的設計、建造、營運，及維修方面均充分考慮到安全的要求。鐵路

公司有責任向機電工程署證明鐵路的安全及其設計標準符合鐵路行

業的國際標準，並適合香港的情況。港鐵公司在設計階段時亦會參照

安全個案及進行風險評估，以盡量減低風險的程度。現時，港鐵的設

計標準及安全管理制度均符合國際認可的標準。機電工程署亦監察營

運中鐵路的安全情況，包括巡查鐵路系統，以確保設備運作良好和妥

善; 以及調查鐵路事故並評估和跟進港鐵公司的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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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運輸署負責監察鐵路公司的服務表現，在服務表現方面，鐵路

公司必須符合政府訂定的服務水平。衡量鐵路服務表現主要有三個基

準，包括列車服務供應(實際出車率)、列車服務準時程度(實際按點完

成列車行程的百分率)及乘客車程準時程度(準時到埗的乘客和受阻不

超過五分鐘的乘客總數的百分率)。這些量度鐵路服務的標準，亦是

國際所普遍採用的。其他的表現基準還包括增值機、自動售票機、出

入閘機、扶手電梯及乘客升降機的可靠程度等。運輸署會透過審閱港

鐵公司就服務表現提交的報表、監察鐵路服務、調查收到有關鐵路服

務的投訴等，以監察港鐵公司是否符合上述的服務水平要求。運輸署

會監察港鐵在各路綫的服務均合乎所要求的水平。如果港鐵公司未能

符合其中任何一項要求，運輸署會指令鐵路公司即時採取改善措施。 

 

5.    如有鐵路事故發生，運輸署和機電工程署會與港鐵公司跟進事

件，要求公司提交事故報告。機電工程署和運輸署會進行調查，並向

公司就初步識別的成因和需即時採取的工作，提供建議。機電工程署

和運輸署並會監察港鐵公司在查核成因和落實改善措施的進展。 

 

港鐵觀塘綫架空電力設備故障的事故 

 

6.   二零零八年十二月八日晚上七時二十三分，觀塘綫觀塘至調景

嶺段(約 2.8 公里)的架空電力設備發生電力故障，令列車供電中斷，

導致三班列車滯留該段隧道之內。車務控制中心需根據程序嘗試恢復

該段電力，並需列車逐一啟動，方能安排列車移往車站月台安全地落

客。其後，港鐵公司職員巡視該路段後，發現架空電纜折斷，即安排

工程人員到場進行搶修。工作包括將損壞的電纜部分切斷、更換及調

校工作，與及檢查所有設備皆處於良好狀態，方能重新恢復電力及列



車服務。因而導致觀塘至調景嶺站的列車服務暫停約三小時。根據經

驗，斷裂電纜的搶修工程一般需時四小時。而港鐵在事故中則以若三

小時完成有關工作。因此，機電工程署認為復修的時間合理。 

 

7.   事故發生後，機電工程署已即時向港鐵公司了解情況及派員到

現場調查，並檢查該段架空電力設備及有關列車，確定事故不影響行

車安全，及確定港鐵公司已按既定安全程序應付事故和恢復列車服

務。由於鐵路系統是採用「事故安全保障」的設計，所以架空電力設

備出現問題時，有關的安全保護裝置已即時自動發揮作用，將電源中

斷，停止行車，以保障安全。機電工程署於事故後和港鐵公司一直保

持緊密聯繫，監察港鐵公司在事故調查及檢查其他同類架空電纜重疊

位置隔離器及電纜的工作。港鐵已檢查所有綫路的同類型裝置，檢查

結果顯示，有關系統運作情況良好。機電工程署原則上同 意 港 鐵 公

司 調 查 所 得 的 事 故 成 因 ， 亦 原 則 上 認 同 港鐵公司提出的改善建

議，但機電工程署會仔細審閱港鐵公司提交的調查報告及跟進鐵路公

司落實所需的改善措施的細節，如有需要會向港鐵公司提出意見。 

 

8.  根據《營運協議》，港鐵公司須按既定程序通知運輸署有關影

響載客列車服務的事故，並且須備存應變計劃，以應付服務停頓或緊

急事故。政府與港鐵公司亦訂定了一套事故通報的程序，以便一旦有

事故發生，運輸署可因應服務受阻的程度，協調其他交通機構，配合

加強服務，疏導乘客。 

 

9.  運輸署與港鐵公司就12月8日在觀塘綫發生的架空電力設備故障

事故，在通報程序、資訊發放、緊急接駁巴士服務及人羣控制方面進

行了檢討及作出建議改善措施。港鐵公司在處理該事故時，已依據現



行機制第一時間通報運輸署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以便運輸署與各

方作出準備，應付緊急需要，公司亦根據程序，向外發出服務受阻警

告;並按預設的應變計劃，安排緊急接駁巴士，疏導服務受阻的乘客。 

 

10.  資訊發放方面，我們認為，港鐵公司在車站內擺放告示的地點

及廣播的次數可以改善; 協助乘客的職員人手並不足夠，我們亦參考

了十二月八日事故中，有關乘客投訴車站內訊息混亂及轉乘其他交通

服務指引不足等報導。我們建議港鐵公司在發生緊急事故時應加強與

乘客的溝通，在合理時間內盡快向所有乘客發出有關服務受阻的最新

消息，以及緊急接駁巴士服務和其它可供選擇的交通安排資料，在受

影響車站加強發放訊息，在車站入口及大堂顯眼處張貼有關資料，以

便乘客能盡早計劃行程，將服務延誤對乘客所引致的不便及損失減至

最低。並須加強緊急接駁巴士上客站的標誌，增加人手以協助有需要

的乘客。 

 

11.  在提供緊急接駁巴士服務方面，我們留意到港鐵公司在服務受

阻後已不斷加強緊急接駁巴士數目至40部，行走了超過150次車程，

接載了約8,000名乘客。在人羣控制方面，運輸署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

心在事故發生後與警方及港鐵保持緊密聯絡，得悉各有關鐵路車站的

情況均受到控制，港鐵公司亦從其巴土部抽調職員在緊急接駁巴士站

協助維持秩序。 

 

近六個月的鐵路事故 

 

12.   機電工程署不斷監察鐵路事故及趨勢。在鐵路範圍內發生與安

全有關的事故，大部份涉及電梯、月台幕門/車門及月台空隙。造成



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於乘客的使用行為，而機電工程署亦已加強對公

眾宣傳鐵路安全訊息。整體上，事 故 並 無 上 升 趨 勢，香港的鐵路服

務的安全仍維持於一個高水平。 

 

13.  香港鐵路公司在鐵路安全方面的表現，在先進國家中屬非常良

好。於2007年，合併前的地下鐵路公司與九廣鐵路公司分別在兩個由

全球多個主要城市的鐵路所組成的國際鐵路評級機構 (即CoMET及

NOVA)的安全表現分別列於第一位及第六位。 

 

14.  運輸署與港鐵公司亦就最近發生的事故，在通報程序及資訊發

放方面亦進行了全面檢討。事故通報程序方面，我們認為港鐵公司已

按現行的通報機制，通報運輸署;及在預計服務可能嚴重受阻時，向

外發出服務受阻警告，在合理時間內向乘客發出有關服務受阻的消息

及其他可供選擇的交通安排資料。港鐵公司在處理事故的程序及跟進

工作方面的表現，雖然仍有改善空間(例如在受影響車站加強發放訊

息，在車站入口及大堂顯眼處張貼有關資料等)，但大致上符合政府

在《營運協議》所訂定的要求。 

 

15. 資料顯示，本港的鐵路服務是安全可靠。與紐約、倫敦、巴黎、

東京等國際大城市的高水平鐵路服務比較，香港鐵路的表現仍處於相

當高的水平。港鐵公司的服務自兩鐵合併以來仍保持於一個高水平，

有關數字如下（截至 2008 年 9 月）:  

 

 

 



 

總結 

 

16.   政府與港鐵公司非常重視鐵路服務的安全性及可靠性。我們原

則上同意公司提出的改善措施，亦歡迎港鐵公司計劃在事故發生後，

盡快調派多些職員協助站內乘客，並會在受影響車站加強發放訊息及

增加指示前往緊急接駁巴士上客站的標誌。政府會繼續密切監察港鐵

公司的安全及可靠性表現，及就最近發生的鐵路事故而採取的改善措

施，作出適當的跟進工作。 

 

 

運輸及房屋局 

二零零八年十二月 

 本 地 市

區 綫  

機 場  

快 綫  

東 鐵 綫 西 鐵 綫  輕 鐵  

列 車 服 務 供 應  99.9% 99.9% 99.9% 99.9% 99.9%

乘客車程準時程度 99.9% 99.9% 99.9% 99.9% 不 適 用

列 車 服 務 準 時 程 度  99.8% 99.9% 99.8% 99.8% 99.9%


